清单编制说明
一、 工程概况

1.项目名称：新集初中运动场消险维修工程

2.工程地点：南京市六合区新集初级中学内

3.结构类型：/
4.现场条件：具体详见图纸和招标文件
5.环境保护要求等：按省、市环保主管部门的规定

二、工程招标范围

新集初中运动场消险维修工程，包括运动场以及周边消险维修等（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及图纸）
三、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

1.多贝建筑设计(西安)有限公司提供的图纸。
2.建设单位要求的施工范围、施工内容，现场实际情况，现场测量数据等。

3.《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50500-2024）。

4.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25〕第12号文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实施《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50500-2024）及9本工程量计算标准有关事宜的公告。

5.招标文件及其答疑文件。

6.相关标准图集以及现行有关清单编制文件。

7.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苏建价（2016）154号文、苏建函价（2018）298号、苏建函价（2019）178号以及苏建价函（2025）2号等。

四、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

（一）总说明

1.工程量清单中每一个项目的综合单价及措施费中，应包括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管理费、利润以及现行取费中的有关费用、有关文件规定的调价、场内外运输、机械进退场、临时设施、材料周转、二次倒运、赶工措施、机械停置、噪音排污、围挡、夜间施工费、管线调查与保护、交通协调以及根据本招标文件要求的风险金等全部费用。图纸要求及相关技术标准内的要求须考虑在投标报价中。

2.措施费项目清单中，内容仅供参考，投标人可根据工程实际与施工组织设计自行报价，但不得更改已列措施项目，结算时除工程变更引起施工方案改变外，承包人不得以招标工程措施项目清单缺项为由要求新增措施项目。

3.投标单位所报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应包括完成招标文件及其附件规定的工程量清单项目所需的全部费用，其内含：①包括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费、其它项目费和规费、税金；②包括完成每分部分项工程所含全部工程内容的费用；③包括完成每项工程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④工程量清单项目中没有体现的，施工中又必须发生的工程内容所需的费用；⑤考虑风险因素而调整的费用；⑥因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的要求而发生的费用；⑦做为有经验的承包商按照合同条款及相关规定判定交付竣工产品还应计列的其他费用；⑧按照技术方案要求交付竣工产品应该计列的相关费用；⑨其他应当计取的费用。

4.本工程量清单作为投标人报价的基础之一，投标人应结合招标文件、施工图纸、取费文件、技术规范等确定投标报价。

5.本工程招标控制价（含综合单价）为招标人根据相关规定结合市场价编制，投标人未在约定时间内提出异议，视为对招标控制价（含综合单价）完全理解并接受，中标后不作调整。

6．投标人必须充分勘察现场实际情况，自行考虑材料运输及堆场、机械进退场所必须的临时道路、场地硬化费用。

7.承包人在拆除或局部维修施工时，应做好附近原有成品的保护工作，除因施工措施要求需让出必要的工作面或因施工工艺要求必须进行破坏外，均不得增加破坏面积或破坏内容，完全由施工单位原因造成的破坏，须由施工单位自行恢复原样，并且结算时不得以此理由增加费用。
8.工程量清单特征描述不全时，应结合设计图纸，并应当综合考虑施工规范、地方规章等的要求，所产生的费用计入投标报价中；清单特征中未描述的，但计价定额中注明的工作内容，承包人在报价是应充分考虑“工作内容”而产生的费用，列入相应报价中。工程量清单中凡是说明了的工作内容均应包括在投标报价中，清单中未描述但又是完成该分项工程必须有的工作内容，均应包括在投标报价中。

9.本项目对于材料的运输、施工时间的限制、施工场地和临设场地的影响等，请投标人在报价中充分考虑，结算时不得增加与此有关的费用。

10.对于江苏省、南京市相关部门对工程施工要求所发的文件规定，特别是对于工程围挡、扬尘控制等的要求，请投标人在报价中充分考虑，结算时不得增加与此有关的费用。

11.请投标人自行查勘现场，对于现场是否满足所有临时设施、施工场地的搭设要求，请投标人在报价中充分考虑本项目施工的特殊性，结算时不得增加与此有关的费用。

12.投标人对工程量清单有任何疑问，应于招标文件规定的疑问提交截止日前提出，如未提出，中标后相应单价不再调整，且必须按设计图纸完成所有工作内容。

13.本工程施工外部协调工作由投标人负责，投标人应充分考虑周边地域情况，并将此费用考虑在投标报价中，结算时发包人不再为此增加费用。

14.投标人在填写工程量清单的每一项综合单价和合价时均应结合招标文件、技术规范、设计施工图纸和现场勘察情况，谨慎仔细地进行报价。工程量清单特征描述不全时，应当综合考虑施工规范、地方规章等的要求，所产生的费用计入投标报价中；清单特征中未描述的，但计价规范中注明的工程内容，承包人在报价时应充分考虑“工程内容”而产生的费用，列入相应投标报价中，实施过程中费用不调整。

15.工程量清单外的费用：工程量清单项目（包括实体性消耗和措施性消耗）中没有体现的，施工中又必须发生的工作内容所需的费用，如：包括但不限于临时设施费、脚手架费、垂直运输费、主要材料构件的二次包装防护费、原材料的二次搬运费、场外运输费、摊销费、吊装费、超高部位人工、机械降效补贴费、成品保护费等，由各投标人根据现场实际施工场地考察的情况并结合各自条件情况自行计入报价。

16.本工程中施工的实际损耗，自行综合考虑在本次报价中，不另增加费用。

17.所有建筑垃圾的清理及外运，招标人已列明相应清单子目，投标人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自主报价，结算不予增加费用。

18.投标人对工程量清单有任何疑问，应于招标文件规定的疑问提交截止日前提出，如未提出，中标后相应单价不再调整，且必须按设计图纸完成所有工作内容。

19.投标人须自行考虑材料的采购、保管费，中标后不再调整。

20.投标人须自行考虑校园内相关安全施工措施（包含但不限于安全宣传标语、警示标志、各类安全防护措施、安全用电、施工安全防护通道、安全防护用品、安全防护工具等），此项费用均包含在通用措施项目中，不另增加费用。
21.本工程量清单应与投标须知、合同通用条款、专用条款、技术规范及设计图纸等同时阅读，相互补充，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项目特征内容描述不详的，以招标图纸及清单计价规范为准，同时如有疑问应在规定时间内向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提出，一旦中标后一律不调增。

22.对于施工图中做法不明确或交待不清楚的地方，本总说明已做了详细的描述，投标人报价时应以本总说明为准。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项目特征”内容描述不详的，必须参考施工图和相关规范。投标人具有核查工程量清单及图纸的义务，若踏勘现场、工程量清单项目、数量等与图纸出现不一致，投标人在澄清答疑过程中未及时提出，即视为投标人对工程量清单、图纸已认可。

1.本工程暂列金额：无暂列金，详见工程量清单，以工程量清单为准。

2.本工程暂定材：无暂定材，详见工程量清单，以工程量清单为准。

3.本工程甲供材：无甲供材，详见工程量清单，以工程量清单为准。
五、工程质量、材料、施工等的特殊要求
1.工程质量须满足招标文件、设计文件及相关规范的要求。

2.施工所使用的材料满足设计的要求，并为正规厂家合格产品。投标人自选的材料，投标报价时须在《承包人供应材料一览表》中注明品牌、厂家、型号及规格，一旦中标后，严格按照本表所注明的材料进行供货；投标时未注明品牌、厂家、型号及规格的材料，中标后优先采用招标人指定产品。

3.本工程部分材料品牌要求（投标人所投材料品牌不得低于下表所要求的品牌档次。若投标人在投标时未注明品牌的，招标人可在所给品牌中任选或不低于该档次替换）。

	序号
	材料、设备名称
	技术标准和质量要求
	参考品牌（不低于以下品牌的等级）
	备注

	1
	水泥
	国家标准
	鹤林、海螺、雨花
	

	2
	商品砼
	国家标准
	无特殊要求
	

	3
	内墙油漆
	国家标准
	天祥、立邦、多乐士
	

	4
	外墙油漆
	国家标准
	天祥、立邦、多乐士
	

	5
	塑胶颗粒
	国家标准
	南京飞能、华东、南京太洋、兴化翔宇
	

	6
	胶水
	国家标准
	长诺、爱上、柏胜
	


控制价编制说明
一、 工程概况

1.项目名称：新集初中运动场消险维修工程

2.工程地点：南京市六合区新集初级中学内

3.结构类型：/
4.现场条件：具体详见图纸和招标文件
5.环境保护要求等：按省、市环保主管部门的规定

二、工程招标范围

新集初中运动场消险维修工程，包括运动场以及周边消险维修等（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及图纸）
三、招标控制价编制依据

1.多贝建筑设计(西安)有限公司提供的图纸。
2.建设单位要求的施工范围、施工内容，现场实际情况，现场测量数据等。

3.《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50500-2024）。

4.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25〕第12号文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实施《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50500-2024）及9本工程量计算标准有关事宜的公告。

5.苏建价〔2026〕76号文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江苏省市政工程消耗量》《江苏省通用安装工程消耗量》及配套文件的通知
6.《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江苏省市政工程消耗量》《江苏省通用安装工程消耗量》等现行江苏省计价定额。

7.招标文件及其答疑文件。

8.相关标准图集以及现行有关清单编制文件。

9.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苏建价（2016）154号文、苏建函价（2018）298号、苏建函价（2019）178号以及苏建价函（2025）2号等。

四、招标控制价编制说明

1．本工程人材机取费依据： 

a、人工费执行苏建函价【2026】027号文件执行。

b、材料费按2026年5月份南京市工程造价信息价调整，信息价缺项的部分按合理的市场价。

2.不可竞争费用执行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25〕第12号文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实施《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50500-2024）及9本工程量计算标准有关事宜的公告。

	工程名称
	安全生产措施费（％）
	税金（％）

	通用项目、道路、排水
	1.9
	9


注：其他措施费取费比例详见最高限价文件。                                                                                                                                                                                                                                                                                                                                                                                                                                                                                                                                                                                                                                                                                                                                                                                                                                                                                                                                                                                                                                                                                                                                                                                                                                                                                                                                                                                                                                                                                                                                                                                                                                                                                                                                                                                                                                                                                                                                                                                                                                                                                                                                                                                                                                                                                                                                                                                                                                                                                                                                                                                                                                                                                                                                                                                                                                                                                                                                                                                                                                                                                                                                                                                                                                                                                                                                                                                                                                                                                                                                                                                                                                                                                                                                                                                                                                                                                                                                                                                                                                                                                                                                                                                                                                                                                                                                                                                                                                                                                                                                                                                                                                                                                                                                                                                                                                                                                                                                                                                                                                                                                                                                                                                                                                                                                                                                                                                                                                                                                                                                                                                                                                                                                                                                                                                                                                                                                                                                                                                                                                                                                                                                                                                                                                                                                                                                                                                                                                                                                                                                                                                                                                                                                                                                                                                                                                                                                                                                                                                                                                                                                                                                                                                                                                                                                                                                                                                                                                                                                                                                                                                                                                                                                                                                                                                                                                                                                                                                                                                                                                                                                                                                                                                                   

3.其他详见清单编制说明。

五、待解决事宜
无

六、最高限价文件下浮情况
本次编制最高限价文件套用江苏省现行计价定额，严格按照国家现行有关规定计取各项费用，材料费正常取定。

本次造价暂列金额为  0  ‬元，专业暂估价为  0  元
本次造价是否含招标代理费（[image: image1.wmf]是



 CONTROL Forms.CheckBox.1 \s [image: image2.wmf]否

）。

本工程预算价为 1199860.91 元。

根据招标人要求，本工程总价下浮 0 %，定稿发包价为 1199860.91 元。
_1234567890.unknown

_1234567891.unknown

